
小额诉讼须知 
 

一、适用条件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

事人争议不大，案件标的额为立案时广东省上一年度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简单金钱给付的民事案件。

在上一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公布前，以已经公布的最近

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准；标的额超过广东省上年度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但在二倍以下的，当事人双方

也可以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 

二、下列民事案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 

（一）人身关系，财产确权案件； 

（二）涉外案件 

（三）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讼评估，鉴定结果有异

议的案件； 

（四）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 

（五）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案件； 

（六）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的案件。 

三、审判组织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四、审理、裁判方式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采用调解或判决方式一



审终审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

合”的原则，做好案件的调解工作；调解不成的，应及时作

出裁判。作出的判决为生效裁判，当事人不得上诉，但认为

确有错误的，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零六条之规定向有关法院申请再审。 

五、审理时间、地点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开庭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由人民法院确定，亦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并经人民法院同意

后确定，案件基本信息不必在开庭前三日公布。 

六、审理期限 

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二

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审批，可

以延长一个月。 

七、诉讼费收取标准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 

八、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间以及方式 

当事人认为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违反法律规

定的，应当在开庭前向本院提出异议。经本院审查，异议成

立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记入笔

录。 

 



九、答辩与举证期限 

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

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一般不超过七日。被告

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征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

确定答辩期间，但最长不超过十五天。若当事人均已到庭且

明确表示放弃答辩期和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放弃

答辩期和举证期限的法律后果，当事人无异议后应将有关情

况记入笔录，可立即开庭审理。 

十、开庭审理方式 

人民法院审理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可采取电话、电子邮

件、传真、手机短信等简便方式传唤或送达诉讼文书，但送

达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当事人或证人有正当理由

不能到庭的，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人民法院许可，可运用视

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审理或询问。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经简

便方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按撤

诉处理或缺席判决。采取简便方式无法传唤或送达的，应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传唤或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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